
附件 3
实习协议
    甲方：桂林旅游学院
   乙方：                                    （实习单位）

丙方：班级        学号            姓名       （实习学生）

为明确实习期间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的责任与义务，加强实习期间的管理，现就实习相关事宜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
一、实习期限
经丙方申请，乙方接收，甲方审核同意丙方到乙方实习，实习期间自年月起，至年月止。 

二、甲方义务

1、负责在实习前对丙方进行思想动员和安全纪律教育，使学生明确实习的目的、意义，注意安全，遵守纪律。
2、参与对丙方实习期间的管理、考核，实习结束的鉴定，负责对丙方学籍的管理，若符合毕业条件，负责办理丙方毕业证书。
3、协助乙方处理丙方的疾病治疗、保险理赔等事宜。
4、协助乙方和丙方办理正式录用手续。
三、乙方义务
1、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对丙方进行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为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工作环境，遵守《劳动法》、《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教高函〔2019〕1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根据丙方实习岗位的实际情况，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须的劳动防护用品，加强对实习学生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管理，保障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2、丙方实习上岗前，乙方应当对丙方进行安全防护知识、岗位操作规程教育和培训并进行考核，未经教育培训和未通过考核的不得上岗实习。

3、实习期间，除不可抗力之外，不能以岗位减少等理由辞退实习学生。
4、按时支付丙方        （顶岗或跟岗）实习期间劳动报酬，丙方劳动报酬为    ，其它福利待遇另计（乙方保证丙方的实习工资不低于其他同类院校实习生的实习工资水平，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实习期间，乙方统一为丙方         （免费提供/统一保障）在实习单位工作及休假期间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饮食、住宿。
    5、为丙方购买覆盖实习全过程的雇主责任险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负责处理丙方的疾病治疗、保险理赔等事宜。实习期间，丙方因工受伤的，乙方负责为丙方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办理理赔事宜；超出保险赔付额度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实习期间，丙方非因工受伤的，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由相关责任方承担。

6、实习期间，负责对丙方进行表现记录和月考核；实习结束时，负责对丙方学生实习情况做出书面鉴定，并将鉴定结果反映到“学生实习鉴定书”中。实习期满，若正式录用丙方，于年月日前填写《用人单位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函》，由丙方到甲方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办理有关就业手续。

7、实习期间，保证丙方同等享受乙方正式员工的休息日、法定假、事假、病假、工伤假等假期待遇，保证实习时间按乙方正式员工的工作时间同等对待，每天实习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每周实习时间累计不得超过44个小时，具体时间由乙方按照实际需要安排，不得安排丙方在法定节假日实习、加班和夜班。
8、乙方不得安排丙方从事法律法规规定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得安排丙方到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否则，甲、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丙方往返程交通费及其他发生费用等）

9、实习期间，建立丙方实习信息通报制度，随时与甲方就丙方实习情况保持沟通协调，在丙方实习全过程中，加强安全生产、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等方面的教育。

     四、丙方义务
1、丙方在实习和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甲方的实习要求及乙方的规章制度、实习纪律及实习协议，服从安排，遵守国家法律法纪和校纪校规，爱护实习单位设施设备，完成规定的实习任务，撰写实习日志，并在实习结束时提交实习报告。
2、实习期间，若丙方违反甲方规章制度，乙方有权视情节的轻重、违纪次数，并参照公司《员工手册》的处罚规定，给予批评教育、口头警告、书面警告、赔偿等不同形式的处罚。

3、丙方因不遵守实习纪律、操作规则及有关规章制度等过错行为，造成本人、他人或集体人身、财产损害，由丙方承担责任。

4、丙方个人擅自离开实习单位，若发生意外，由本人负责。丙方擅自离开实习单位，一周内未返回实习单位者，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和丙方家长；一周内返回实习单位者，甲方按旷课处理，乙方按相关规定处理。

5、丙方因个人事务离开实习单位外出（如泡网吧、酒吧、歌厅，外出旅游、购物等），均视为个人行为，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丙方本人负责。此外，丙方应对自伤、自残、自杀等行为及自身疾病引起的后果承担完全责任。

6、丙方应每周定期主动与班主任保持联系，按时完成月考核表和实习总结鉴定表的填写、上交。
7、丙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终止实习协议将其退回甲方，但应事先将相应处理结果以书面传真的方式反馈至甲方：

7.1严重违反实习单位规章制度的；

7.2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受到治安处罚的；

7.3未经甲、乙双方同意擅自终止实习离店的。

若丙方因自身过错被乙方退回，其往返程交通费及其他费用由丙方自行承担；对其行为造成的后果，由丙方本人负责或服从公安司法部门的处理意见。

五、协议的解除

1、丙方在本协议履行期间不得随意离职，在说明原因并报请甲方同意的情况下，丙方可向乙方提出终止实习合同，但必须提前10天通知乙方，并做好交接工作。否则，应承担相关责任。

2、实习期间，如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严重违反乙方规章制度，乙方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丙方必要的纪律处分或终止实习，解除协议。若依约终止实习，乙方须提前10天通知甲方和丙方。丙方对乙方处理不服或持有异议，可向甲方或乙方上一级部门申诉，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六、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及时协商解决。
2、协议正副本及份数情况为：    （下述二择一）

2.1 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后生效。
2.2 本协议正本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教务处备存一份、丙方所在二级学院备存一份）、乙方执一份；本协议副本    份，由丙方所在二级学院持协议正本复印后加盖二级学院公章，交实习学生人手一份。本协议正、副本具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于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